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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民國 92 年 12 月 23 日

要    旨：本案所涉保固保證金債權係附有一定之條件及期限，必須符合相關條件及期限後，

始得請求返還，倘承商就工作物之瑕疵，未依合約改正或逾期不改正者，校方似即

得以保固保證金改正，且用餘之保固保證金即不予發還

主旨：有關  貴校為依工程合約動用「校舍改建第一期主體工程保固保證金」，以改正工程

      品質瑕疵之疑義，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校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市萬中總字第○九二三○五二九九○○號函。

  二、查本件法院雖已核發扣押命令在案，命令承商○○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向貴校

      收取保固保證金，貴校亦不得向其清償。惟查，扣押命令對於第三債務人（本件中即

      指貴校）之效力者，第三債務人得以扣押時對債務人得主張之抗辯，對抗執行債權人

      ，而此抗辯事由之原因於扣押前已存在但於查扣後始發生者亦同，例如於扣押前附有

      解除條件之債權，於扣押後解除條件成就。（張登科著強制執行法第四四○頁）且查

      ，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項並規定：「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

      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應於接受執行法院命

      令後十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而所謂「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事

      由」，例如債權附有條件、期限或對待給付等得拒絕債務人請求之事由。（張登科著

      強制執行法第四六二頁）

  三、次查，本件工程合約第二十四條規定：「……保固保證金……由工程款及保留款或乙

      方得領回之相當額度履約保證金優先扣抵或另由乙方以同於履約保證金繳納方式繳交

      之。如工作物在瑕疵擔保期間不具備合約約定之品質，或發生位移……或其他損壞而

      有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者，……乙方未能依合約約定改正

      瑕疵或逾期不改正或無法改正者，甲方得以保固保證金改正之，且用餘之保固保證金

      不予發還，如有不足仍得追償。……保固保證金全部未經動用者，如工作物之瑕疵擔

      保期間為一年者，於期滿後且無特解決事項後發還。……」由此可知，本件承商雖對

      於校方有保固保證金之債權，但此保固保證金債權係附有一定之條件及期限，必須其

      符合上開條件及期限後，承商○○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始得請求返還，且校方方有

      義務應予返還；且倘若承商就工作物之瑕疵，未依合約約定改正或逾期不改正者，則

      因已符合上開契約之條件，校方似即得以保固保證金改正，且用餘之保固保證金即不

      予發還，簡言之，此時，承商原對於校方之保固保證金債權即歸於消滅，亦即其對校

      方並無得請求返還保固證証金之債權存在。而再參酌上開規定及說明可知，校方似即

      得將此對抗承商之事由，對抗執行債權人，但須注意，仍應依上開規定向執行法院聲



      明異議。


